职工安置协议

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          ，身份证号：                  ，住所：

丙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黄骅】分公司
鉴于，

1、 甲方拟将注册地址搬迁至北京，甲方与乙方的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甲方拟对职工进行安置。

2、 乙方系与甲方签订劳动合同并具有合法劳动关系的甲方职工。

3、 丙方系甲方分公司，作为接收乙方劳动关系的主体。

各方根据《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职工安置方案》内容，达成如下安置协议：

第1条 自本协议签署后，甲乙双方共同签署《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乙方不要求甲方向其支付劳动合同解除时可能发生及存在的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补偿金、经济赔偿金。

第2条 自本协议签署后且甲方与乙方劳动关系结束后，乙丙双方共同签署新的《劳动合同书》。丙方承诺，乙方在丙方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不低于其作为甲方职工期间的工资及福利待遇。

第3条 丙方在此确认，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的工龄与其在丙方工作期间的工龄连续计算。

第4条 本协议一式叁份，各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丙方（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